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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：圖書館留存聯 

新北市立圖書館公共服務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     名  性   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學 校 / 單 位       學     號 
（如無者免填） 

通 訊 地 址  

聯 絡 電 話  

希望服務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                   分館/閱覽室 

希望服務日期 

□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星期           
□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星期           
□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星期           
□ 任何日期皆可 
□ 其他（請詳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希望服務時段 

□ 早段09:00~12:00 
□ 午段13:30~16:30 
□ 晚段17:30~20:30 
□ 任何時段皆可 

開立證明 □ 申請人自備     □ 由本館開立 

家長/監護人 
同意簽章 

（依民法第12條規定，滿18歲為成年。未成年人請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章） 
 

備註： 

1.請填妥本申請書後，至希望服務之分館櫃檯辦理。 

2.如申請成功後臨時有事不克前來，請電話通知該分館取消。 

3.申請者如為身心障礙者或有其他特殊情形，應有父母或監護人陪同。 
 

 
第二聯：申請人收執聯 

新北市立圖書館公共服務申請書 

受理館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  

服務日期及時段 
 
 

（請現場與申請人確認可服務的時段，確認無誤後請填載上表後並交由其收執） 

圖書館證明章： 


